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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420,090,164 股剔除公司回购专户

的股份 3,548,600股后共 416,541,56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元（含税），送红
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伍股份 股票代码 30009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仁绸

办公地址 江西省丰城市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火炬大道 26号

传真 0795-6206009
电话 0795-6206009
电子信箱 hurc@hua-w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工业制动系统业务及产品
1、工业制动系统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工业制动器及其控制系统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是目前国内生产规模大、产品

品种全、行业覆盖面广，并具备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工业制动器专业生产商和工业制动系统解决方案
提供商，是我国工业制动器现有多项行业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 公司产品应用领域主要涉及港口、冶
金等起重运输机械领域、风电新能源领域、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领域。

（1）港口、冶金等起重运输机械领域
公司是国内港机龙头企业振华重工制动系统的重要供应商， 公司产品通过配套振华重工等主机

厂商，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全球用户的装机运维考验，港机制动产品成为国内同行业
技术和质量标杆。

公司作为国内矿山、冶金起重机械领域工业制动器的重要供应商，市场地位稳居行业前列，公司
主要客户包括宝武钢铁、鞍钢、首钢等业内知名企业。

（2）风电新能源领域
公司风电制动器产品广泛运用于风力发电主机制动系统中，在风电制动器领域，公司已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公司风电偏航制动在全国范围内保持市场领先地位。
公司风电产品客户基本涵盖了国内主要风电设备主机厂商，其中包括金风科技、明阳智能、远景

新能源、运达股份、上海电气、三一重能、国电联合动力等。
（3）工程机械制动系统
公司工程机械产品主要用于塔机和矿车制动，客户主要包括中联重科、久和建设、大汉科技、永茂

建筑等。
（4）轨道交通制动系统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伍轨交上海公司主要从事轨道交通制动系统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作为公司本

部打造轨道交通产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司在有轨电车制动这一细分市场领域已经拥有多条线
路交付业绩，地铁市场也在逐渐实现市场突破，最终实现轨道交通市场的良性增长。

（5）摩擦材料领域
公司是国内首家实现自主研发摩擦材料配方及生产的工业制动器生产企业。 公司能根据客户主

机应用环境及工况需要，调整摩擦材料的原料配方，并通过特殊成型工艺，生产具备相应摩擦系数、强
度以及耐高温的摩擦衬垫。

2、工业制动系统产品介绍
（1）常规制动器产品
各种常规工业制动器：主要包括盘式制动器、块式制动器、带式制动器、轮边制动器、电磁制动器

等；
各种防风装置，包括如防风铁楔、轮边制动器、夹轨器、顶轨器等；
开发系统集成及智能化产品，包括传动系统集成、制动系统智能化等。
（2）风电制动器产品：主要包括高速轴制动器、偏航制动器、转子制动器、液压锁销和液压站等产

品。
（3）工程机械制动器产品：块式制动器、液压顶升等。
（4）轨道交通制动系统：包括低地板车辆制动系统、悬挂车车辆制动系统、磁悬浮车辆制动系统等

为轨道交通车辆等配套的制动系统。
（5）摩擦材料：适合不同制动器工况的各类摩擦材料，半金属（有机复合摩擦材料）、粉末冶金、陶

瓷基、碳陶和碳碳复合摩擦材料等。
（二）航空业务及产品
公司积极把握航空高端装备制造行业的发展黄金期，加强航空领域的发展步伐，优化公司自身产

业布局，实现工业制动器领域与航空领域的双引擎发展。 公司航空业务主要包括航空零部件和无人机
维修两部分。

1、航空零部件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德科技立足航空领域， 致力于各类航空工艺装备、 发动机零部件的研发和制

造，主要产品包括工装、模具、发动机反推、机匣等。
安德科技在航空零部件制造领域有着良好的口碑和扎实的研发实力，紧跟客户发展步伐，是某中

航主机厂的战略合作供应商。 由于我国航空装备快速发展，新装备及存量装备的配套需求快速增长，
主机厂产能扩张不断加快，航空零部件外协加工比例和数量将继续增长，安德科技将充分受益。 另外
随着某型号涡扇航空发动机定型批量生产，安德科技紧跟配套研发的机匣及反推产品将批量供应，公
司将直接受益于该款发动机型号的快速上量。

2、无人机维修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沙天映专业从事中小型无人机系统、教练机的战损维修、任务改装、到期大修

等业务；航空、航天装备的研发、制造；试验和检测设备定制；中小型飞机起落架系统产品及航空零部
件制造；飞机工装、模具、四随设备的设计与制造。

长沙天映是航空、航天主要主机厂所的合格供应商，在多个业务领域有广泛的业务合作。
（三）其他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金贸流体为新三板挂牌企业，主要从事球墨铸铁、特种材质金属管件、快速连接

器、阀门等各类流体工程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产品主要运用领域为民用水利管网建设。
公司参股子公司华伍行力主要从事过程控制设备和阀门驱动装置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

电动执行机构，可通过远程控制信号传输，实现对阀门的精准控制和流量的安全调节，产品广泛应用
于发电、石油、化工等领域。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否
元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3,848,465,263.08 3,800,050,097.08 1.27% 2,912,106,99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39,442,206.22 2,118,689,377.26 0.98% 1,367,186,367.91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1,446,243,698.70 1,435,468,449.07 0.75% 1,314,830,57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000,609.17 147,290,349.68 -38.90% 164,360,35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5,115,440.82 134,871,910.71 -51.72% 149,610,819.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781,185.57 20,617,609.06 277.26% 309,986,164.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143 0.4025 -46.76% 0.442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143 0.4025 -46.76% 0.44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1% 10.42% -6.21% 12.74%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47,562,069.74 338,167,800.72 368,759,294.55 391,754,53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688,724.03 22,454,422.84 51,620,103.29 -39,762,64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53,885,065.41 9,985,925.86 51,047,705.96 -49,803,256.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210,047.92 109,785,675.24 -92,216,460.40 101,422,018.6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3,71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6,568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 东 性
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聂景华 境 内 自
然人 13.82% 58,067,500.00 46,700,625.00 质押 20,170,000.00

聂璐璐 境 内 自
然人 11.90% 49,977,814.00 37,483,360.00 质押 49,760,000.00

上海振华重
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5.30% 22,257,800.00

丰城市创东
方丰水湖投
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4.07% 17,101,000.00 质押 17,101,000.00

全国社保基
金一一三组
合

其他 2.35% 9,884,500.00

广东天创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天
创贤哲 6 号
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15% 9,016,862.00

江西华伍科
技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86% 7,800,000.00

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八零
二组合

其他 1.17% 4,905,125.0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成
新锐产业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1% 4,658,800.00

广东天创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天
创机遇 15 号
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01% 4,257,6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聂璐璐为聂景华之女，聂景华与聂璐璐为一致行动人关系，江西华伍科技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系聂景华控制的法人股东， 聂景华持有该公司 90%的股权。 除以上股东之
间的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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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53,313,95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龙集团 股票代码 30006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晶 秦月华

办公地址 广东省肇庆市金渡工业园内 广东省肇庆市金渡工业园内

传真 0758-8507823 0758-8507823

电话 0758-8507810 0758-8507810

电子信箱 tljt@gdtljt.cn tljt@gdtljt.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专注于互联网营销服务和精细化工产品制造的现代企业集团，主营业务包括互联网营销、

林产化工和油墨化工。 公司互联网营销板块主要包括媒介代理服务和品牌营销服务。 媒介代理服务
主要从事信息流、搜索引擎、手机厂商等媒体的互联网广告代理服务，为广告主提供互联网各大平台
广告的媒介采买、效果优化监测、品牌定制策划、短视频制作、咨询投放、数据技术支持等，致力于为广
告客户提供全链路、全行业、全媒体、全平台定制化移动营销解决方案及社会化营销服务。 品牌营销服
务主要为品牌客户提供整合及数字化营销创意与传播、社会化媒体及用户体验营销、电商转化营销及
用户会员管理等专业的营销服务。

林产化工板块主要从事松节油、松香深加工产品以及其他林化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其中
松节油深加工产品包括二氢月桂烯、月桂烯、蒎烯、莰烯、松油醇精细化工产品；松香深加工产品包括
歧化松香、松香树脂等。 上述产品广泛应用于清洗剂、消毒剂、香精香料、汽车轮胎、医药中间体等精细
化工领域。 公司在全国设有四大林产化工产品生产基地，产品销往全国并出口欧美、日本、中东、东南
亚。

油墨化工板块主要从事环保油墨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产品包括水性油墨、 环保型溶剂油
墨、水性固体丙烯酸树脂和水性光油等，主要服务于包装印刷企业，油墨产品主要用于食品、日用品、
医药包装等的印刷；水性固体丙烯酸固体树脂广泛应用于水性油墨、水性光油、水性涂料、改性塑料等
领域。 公司在肇庆、杭州、成都设有生产基地，产品覆盖全国并销往海外。

报告期内的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行业发展状况
1、互联网营销行业
2022年，互联网营销行业巨头广告收入增速明显放缓，同时消费增速放缓使得广告主压缩营销费

用，加剧互联网营销业务量整体缩减。
从中长期看，互联网广告行业将迎来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互联网营销生态也在不断丰富，AIGC

生态下的 ChatGPT和百度文心一言（英文名：ERNIE Bot）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持续创新与应用、各
类平台的营销多元化、闭环化模式的日渐成熟将成为互联网营销产业发展的新引擎。

2、林产化工行业
2022年，供给端的不稳定令林产化工原材料价格波动剧烈，需求端的收缩又使得松香深加工产品

的价格下行，林产化工行业整体面临了较大的挑战，市场存量竞争更趋激烈；但另一方面，人民币阶段
性贬值为外贸业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长远来看，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林产化工产品的需求仍将不断增加。 公
司林产化工板块经过近年的打磨，具备了规模优势、管理优势和技术优势等，具有较稳固的市场占有
率和市场地位。

3、油墨化工行业
2022年受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原油等能源价格大幅飙升并持续高位运行，油墨行业主要原材

料价格大幅波动；全球经济承受着显著的下行压力，下游包装印刷行业需求无明显增长。
从长远来看，包装作为提升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手段，产品个性化、创新化将是市场发展的新趋势。

公司通过自研产品控制成本， 洞察市场变化， 加大油墨原材料水性固体丙烯酸树脂的研发和开发力
度，实现国产替代，适应当前环保、无污染、低消耗的现代化印刷及涂料需要。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元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3,346,358,798.02 3,424,824,056.60 -2.29% 3,179,880,58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41,948,806.08 1,395,337,164.19 10.51% 1,231,777,565.42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9,633,363,940.64 10,641,504,276.83 -9.47% 10,674,947,58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957,234.10 124,628,341.64 -17.39% 122,516,98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2,691,063.01 61,847,133.83 -14.80% 56,978,709.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068,727.81 2,865,039.22 -1,498.54% 82,969,637.7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400 0.1693 -17.31% 0.168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75 0.1660 -17.17% 0.16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0% 9.50% -2.50% 10.67%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600,869,478.54 2,276,491,274.93 2,242,602,052.51 2,513,401,13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35,955.14 46,400,162.98 21,862,111.99 16,059,00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822,681.47 36,291,959.82 10,307,092.41 -730,670.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959,274.55 -222,069,345.78 112,210,536.77 -26,169,193.3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4,072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上一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6,228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 份 状
态 数量

冯毅 境 内 自 然
人 22.66% 170,724,933 0 128,043,700 42,681,233 质押 60,000,000

程宇 境 内 自 然
人 4.99% 37,665,633 -3,715,100 0 37,665,633

冯华 境 内 自 然
人 2.68% 20,225,000 0 0 20,225,000

上海进承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2.28% 17,150,000 0 0 17,150,000 质押 17,150,000

冯军 境 内 自 然
人 1.88% 14,150,000 0 0 14,150,000

# 常州长平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66% 12,483,900 6,482,274 0 12,483,900

#张霞 境 内 自 然
人 1.61% 12,145,497 0 0 12,145,497

# 西藏尚天瑞格
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18% 8,888,800 152,000 0 8,888,800

王娜 境 内 自 然
人 0.66% 4,937,500 -312,500 4,687,500 250,000

金克馨 境 内 自 然
人 0.39% 2,969,050 0 0 2,969,0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冯毅、冯华和冯军为胞兄弟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常州长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和西藏尚天瑞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均为江阴植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江
阴植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中植资本全资子公司， 常州长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西
藏尚天瑞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单位：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发出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伟大号召。 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63,336.39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95.72万元。 截至报告
期末，公司的总资产规模为 334,635.88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54,194.88 万元，较上
年末增长 10.51%。 面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行业景气度下降，公司上下锚定方向、同心聚力，战胜重
重困难，基本达成各项经营目标，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持续增长。

（1）新媒体板块数字化经营能力持续增强
随着媒体业务生态的迭代发展， 公司全资子公司品众创新已从最初的广告代理商向互联网数字

化营销服务商转变，数字经营能力包括数字营销中的用户洞察、媒介选择、流量数字化运营、数字内
容、私域到公域的全域流量经营等，并尝试在数字内容、数字场景、数字虚拟人等方向上体现新的营销
价值。 报告期内，品众创新获得了百度五星代理中首批数字经营专项认证代理商，延伸出以精准投放
为最终目标的用户分层和度量指标方法，通过用户生命周期的全景分析、深度挖掘和数字资产组合再
利用，成功为客户引入更多高价值转化人群。

公司紧跟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趋势，主动融入产业数字化生态，着力构建基于数字要素的核心能
力，自主研发构建品智、品效、品创、品观四大具有“品众”特色的自主数据系统平台，并围绕具体业务
场景和数字化提效与管理需求从数字经营、用户运营、智能创意三大服务能力打造全方位的服务链路
模型，为业务运转和服务价值挖掘深度赋能，并探索品智+品创+品观+品效全链路的 AI升级植入的运
营模式，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协同迭代过程形成的相关知识与技能，构成了公司“营销数字化、场景化、
智能化”的战略升级，实现“品效合一”的经营目的可依托的核心能力。

（2）媒体合作不断深化，品牌营销逆势增长
在与媒介资源合作上，公司进阶为巨量千川二星级服务商，通过提供广告优化、直播运营、整合营

销等服务,撬动更多客户的营销投放预算，服务能力不断提高。 抓住厂商媒体的市场和政策机会，新增
华为鲸鸿动能业务代理，小米媒体实现业绩增长。

品牌营销方面，子公司优力互动围绕 3C、互联网、汽车、快消行业领域持续深耕开拓，在品牌预算
较保守的市场情况下，优力互动以出色的专业能力继续获得大客户的信任，为惠普、微软、大众汽车等
世界 500强品牌客户提供年度营销服务，保证稳定的业务增长。

（3）抓住市场机会，精细化工产销量上新台阶
精细化工两大板块以做大体量、提升产能利用率、提升市场占有率为核心，规模持续保持增长。 松

节油深加工产品抓住市场波动带来的机会扩大生产规模，产销量达到近五年最高值；松香类深加工产
品加快生产和库存周转，歧化松香产能充分释放，销量位于全国同行业前列。

溶剂油墨持续做大，新增多个大规模集团型客户；水性油墨重点提升售后服务，销量持续保持行
业前列。 食品包装油墨、热转印油墨、PVC油墨、药用松香等新产品销售实现突破，获得客户认可。

（4）水性固体丙烯酸树脂新增产能成新利润增长点
水性固体丙烯酸树脂是国家重点推广的低（无）VOCs 含量原辅材料，符合国家《打赢蓝天保卫战

三年行动计划》中对于涉 VOCs排放的行业政策导向。公司在 2009年已获得“本体聚合法”工艺发明专
利，随着下游行业应用范围扩大、市场需求量增加，报告期内，公司新增水性固体丙烯酸树脂产线顺利
投产，销售额同比增幅超过 80%，通过提高产能填补市场需求的缺口，同时推动我国在水性固体丙烯
酸树脂的国产化替代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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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黄振东为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
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证书。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

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

（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

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

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上市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

不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

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
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 被提名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职务。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 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

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未满十二个月的
人员。

R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包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提名人已经督促公司董事会将被提名人的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

形。
R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R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R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包括本次提名的公司在内，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被提名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R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

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 报送给深圳

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提名人（盖章）：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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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拟继续聘任天
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衡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事务所名称：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3年 11月 4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06号 1907室
历史沿革： 天衡事务所前身为始建于 1985 年的江苏会计师事务所，1999 年脱钩改制，2013 年转

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是中国首批获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和首批取得金融企业审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首席合伙人：郭澳
上年度末合伙人数量：84人
注册会计师人数：407人
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213人
最近一年（2022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59,235.55万元
最近一年（2022年度）审计业务收入：53,832.61万元
最近一年（2022年度）证券业务收入：15,911.85万元
上年度（2021 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87 家，主要行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审计收费
总额：7,940.84万元。

本公司同行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2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2022 年末， 天衡事务所已计提职业风险基金 1,656.56 万元， 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5,000.00万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
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 近三年无因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具有投资者
保护能力。

3、诚信记录
天衡事务所近三年（2020 年 1 月 1 日以来），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监督管理措施（警示函）3

次（涉及从业人员 6人次），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 1次（涉及从业人员 2人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 张旭先生，2010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8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8 年开始在

天衡事务所执业，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为 4家。
签字注册会计师： 张冬秀女士，2017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7 年

开始在天衡事务所执业，2020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为 1家。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陆德忠先生，1995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0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2000年开始在天衡事务所执业，2022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为 9
家。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

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
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天衡事务所及项目合伙人、 签字注册会计师、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

形。
4、审计收费
2022年度天衡事务所对公司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 165万元（含税）、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35 万元

（含税）。2023年度公司的审计收费定价原则根据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
方面因素，并根据公司年报审计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投入的工作量以及天衡事务所的收费标准确定
最终的审计费用。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2023年 4月 1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天衡事务所的执业情况进行了充分的了解，认可天衡事务所的独立性、
诚信情况、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 同意续聘天衡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的意见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所必须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涉及

特许资格，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严格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等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
法规和相关政策，勤勉尽责，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履行了双方所约定的责任和义
务。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继续聘任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
机构，并同意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公司审计过程中，能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注册会

计师执业规范的要求，坚持以公允、客观的态度开展审计工作，能独立、客观地发表审计意见，执业中
表现出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很好地履行了双方协议所约定的责任与义务，出具的审计报告真
实、 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监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天衡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聘用期一年，并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 2023年公司实际业务情况，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审计费用。

（四）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天衡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并自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证明文件；
4、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5、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6、天衡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执业证照等。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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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黄雄为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
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证书。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

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

（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

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

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上市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

不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

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
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 被提名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职务。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 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

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未满十二个月的
人员。

R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包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提名人已经督促公司董事会将被提名人的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

形。
R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R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R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包括本次提名的公司在内，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被提名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R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

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 报送给深圳

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提名人（盖章）：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20日


